自愿承担招录体能考核安全风险承诺书

本人自愿参加兴文县武装部组织的民兵专职教练员体能考核，自愿作出如下承诺：
一、本人自愿参加本次体能考核，考核期间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民兵专职教练员招录规定，服从招录组织方安排并严格按照招录组织方要求参加考核。如在招录考核期间因本人违法违纪违规导致本人或他人受到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均由本人自行承担全部责任，与招录组织方无关。
二、本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本人没有不适合参加体能考核有关的疾病，没有隐瞒本人病史，本人能够正确判断参加体能考核可能发生的后果，完全能够参加体能考核。如果在考核期间因本人误判导致本人或他人身体健康造成伤亡等不利后果的，由本人自行承担全部责任，与招录组织方无关。
三、本人服从招录组织方对本人在体能考核中的成绩评定和裁决。如未在规定时间内到指定地点参加体能考核中的任何一个项目的考核，招录组织方可视为本人自动放弃招录资格。
四、考核前，招录组织方已明确告知本人此次考核的相关要求和全部内容，并就该承诺书的承诺事项进行了说明和风险告知，本人完全知晓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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